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自编讲义管理办法 

为规范我校自编讲义的编写、印刷管理，保证自编讲义的编写及印刷质量，特制定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自编讲义管理办法。 

一、自编讲义申请范围 

1、学校本科培养计划中设置，无适用正式出版教材的课程。 

2、虽有正式出版教材可选用，但编著者立意新颖，能跟踪学科与新技术的前沿，在内容和

体系上有明显特色的讲义。 

二、自编讲义编写的要求 

1、应遵守《著作权法》，坚决反对剽窃抄袭，提倡知识创新。凡因违反《著作权法》所产

生的后果，由编者自负。 

2、须保证内容科学性。概念的说明、原理的论证、公式的推导都必须正确无误；数据的处

理和现象的叙述要有充分可靠的依据。内容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教育目标与课程教

学基本要求，注意与相关课程的衔接。要根据本门课程的性质任务及发展前沿充实新内

容，反映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 

3、自编讲义要做到“少而精”，文字精炼、通顺，说明清楚，便于自学；图表清晰、准

确；计量单位采用标准的国际单位制，名词、术语、符号等应符合国家的统一规定，无统

一规定的应采用习惯用法，全书应该一致。 

4、讲义编写字数以每学时 3000字为限，避免字数过多。 

三、申请条件 

1、自编讲义主编需具有讲师以上职称，并具有五年以上的教龄及对本门课程有三年以上的

授课经验。 

2、自编讲义须聘请同行专家教授作为审稿专家。 

四、申请与审批程序 



1、主编须在前一学期的第 16周前填写《自编讲义申请表》，交学院（部），学院（部）

主管领导审核。 

2、教务处根据教学计划和实际需要进行审核，批准后转由教材采购中心与印刷厂予以印

刷。 

五、讲义印刷 

自编讲义申请批准后，书稿（打印稿）、电子版交教材采购中心统一印刷，为保证课前到

书，主编需将书稿在开课前一个月交教材采购中心。 

教师自编讲义的报酬按“销售册数*讲义单价*6%”计付，习题集和实验指导书按 3%”计

付，由教材采购中心负责结算与发行。 

六、其他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生效，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自编讲义申请表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 

  



附件 

自编讲义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          学院           系（部）                

讲义名称  预计字数  

适用专业年级  

讲义编写理由 
 

讲  

义  

编  

写  

提  
纲 

 

讲义定稿时间   

讲义使用时间  

系意见 主任：       年   月   日 

学院（部）意

见 教学院长（章）：       年   月   日 

审稿人意见 审稿人：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教务分管处长：      年    月   日 

备注：附表一须认真填写 

 


